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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硕士研究生 《经济法总论》
课程的定位与教学改进

TheOrientationandTeachingImprovementoftheCourse
“EconomicLawGeneralTheory”oftheMasterofLaw

邢会强 沈安琪 张龄方
XING Hui-qiang SHEN An-qi ZHANGLing-fang

  【摘 要】 从各国硕士研究生教育定位的情况来看,硕士研究生大致可以分为三
大类别———学术型、实务型和通识型。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基本定位应属于学术
型教育。但鉴于新形势的变化,在 教 育 过 程 中 也 应 当 适 当 地 加 入 一 些 实 务 型 教 育 的 成
分。就我国目前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必修课程 《经济法总论》而言,还存在着授课内
容陈旧、与实务脱节、课堂师生互动不足等问题。今后,该课程的授课方式应更加注重
师生互动,在 “老师讲”与 “学生讲”之间取得平衡;授课内容应更加务实,应回应时
事热点问题,加强案例教学的比重,注重培养硕士研究生运用经济法理论解决实践中的
难点问题的能 力;同 时,还 应 注 重 培 养、锻 炼 与 提 升 硕 士 研 究 生 的 学 术 综 述 与 写 作 能
力。建议中国法学会经 济 法 学 研 究 会 组 织 编 写 一 本 经 济 法 学 硕 士 研 究 生 的 《经 济 法 总
论》统编教材,进一步凝聚学界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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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Fromtheperspectiveoftheorientationofpostgraduateeducationinvarious
countries,themastersdegreestudentscanbedividedintothreecategories:academic,prac-
ticalandgeneral.ThebasicorientationofpostgraduateeducationofEconomicLaw Major
shouldbelongtoacademiceducation.Butinviewofthechangesinthenewsituation,some
practicaleducationshouldalsobeaddedintheeducationprocess.Someproblemssuchasob-
solescence,beingdisconnectedfrom practiceandlackofinteractionbetweenteachersand
studentsstillexistinthecompulsorycourse“EconomicLawGeneralTheory”inChina.Inthe
future,theteachingmodeofthiscourseshouldpaymoreattentiontoteacher-studentinter-
action,thebalancebetween “teachertalk”and “studentsspeak”.Besides,theteaching
contentshouldbemorepragmatic,respondtohotissuesandraisetheproportionofcase
studytocultivategraduatestudentsabilitytouseeconomiclawtheorytosolvepractical
problems.Meanwhile,weshouldalsoattachimportancetothetraining ofpostgraduate
studentsacademicreviewandwritingability.ItissuggestedthattheInstituteofEconomic
LawoftheChineseLawSocietywriteandcompileabookof“EconomicLawGeneraltheory”
tofurtherconsolidateacademicconsensus.
  Keywords:Economiclaw Economiclawgeneraltheory Courseconstruction Aca-
demicmasterof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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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授课老师反映 他 们 在 给 法 学 硕 士 研 究 生 上 课 的 时 候 都 会 遇 到 如 下 两 难:如 果

“反转课堂”,让学生主讲和讨论,最后老师点评和总结的话,则学生往往对于别的同学

主讲的内容投入精力不够,参与深度不足,导致最后收获不大,学生们对此往往不尽满

意。那些知识基础 不 够 扎 实 的 同 学 对 此 则 更 加 不 满 意,甚 至 会 抱 怨 说 老 师 在 偷 懒。但

是,如果采取传统的授课方式,即由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的话,这就无异于本

科生的课堂,一些基础好、功底扎实的同学同样不满意,感觉研究生阶段像 “留级生”,
重新学习一遍学过的知识,纯粹是在浪费时间。

  为了走出这一两难困境,笔者以法学硕士研究生的 《经济法总论》 (有的学校称为

《经济法学基础理论》)课程为例,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摸底,在此基础上,进 行 讨 论 和

分析,并提出改善该类课程授课方式以及授课内容的对策建议,以期助益于法学硕士研

究生的培养。

一、法学硕士研究生及其 《经济法总论》课程的定位

  法学硕士研究生的 《经济法总论》的课程定位取决于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定位和培

养目标。出现以上两难困境的根源其实在于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定位和培养目标与学生的期

望不符,以及被授课对象 (学生)的知识基础参差不齐。后一个为客观原因,前一个为主

观原因。为此,有必要探讨一下这一主观原因———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定位和培养目标。

  自12世纪巴黎大学第一次授予硕士学位起,〔1〕 硕士教育已经有八九百年的历史。
我国当前研究生教育所面临的困惑,在历史上其他国家也曾遇到过。因此,有必要回溯

历史,以开阔我们的视界。
(一)硕士研究生定位与培养目标的基本分类

  从各国硕士 研 究 生 教 育 定 位 的 情 况 来 看,硕 士 生 大 致 可 以 分 为 三 大 类 别———学 术

型、实务型和通识型。学术型研究生的定位和培养目标是培养学术型专门法律人才,其

毕业后的目标去向是从事教学或科研工作,或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实务型研究生的定

位和培养目标是培养专门法律实务人才,其毕业后的目标去向是从事法律实务工作,包

括律师、法官、检察官、企业法务人才等。通识型的研究生的教育类似于本科教育,其

定位和培养目标是向培养对象 (学生)介绍基本的法律知识,其毕业后的目标去向也主

要是从事法律实务工作。对 于 学 术 型 研 究 生,其 教 育 或 授 课 方 式 应 以 “反 转 课 堂”为

主,注重培养学生参与学术科研的能力。对于实务型研究生,其教育或授课方式应以传

授基本知识,训练基本技能为主。对于通识型研究生,在我国现阶段,其教育或授课方

式还是应该以传统的老师授课方式为主,注重培养学生掌握扎实全面的基本法律知识。

1. 学 术 型 硕 士 研 究 生

  美国在英属殖民地时期,哈佛大学自17世纪就开始授予硕士学位。由于当时 还 没

有博士学位,因此,硕士学位在当时作为最高学位一直受到公众的极大尊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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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见 〔美〕克 利 夫 顿·康 拉 德、珍 妮 弗·格 兰 特·霍 沃 思、苏 珊·博 雅 德·米 勒: 《美 国

如 何 培 养 研 究 生》,袁 本 涛、刘 帆 等 译,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2016年 版,第3页。
同 上 注,第4页。1861年,耶 鲁 大 学 授 予 了 美 国 第 一 个 博 士 学 位。1876年 约 翰·霍 普 斯

金 大 学 将 博 士 教 育 作 为 自 己 的 核 心 使 命。自 此,博 士 学 位 才 开 始 在 美 国 作 为 最 高 学 位,取 代 了 原 来

硕 士 学 位 的 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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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LL.M (全 称 TaughtMastersDegreeinLaw)是 一 种 纯 学 术 型 的 硕 士 研 究 生,
该类硕士生在就读期 间 最 重 要 的 任 务 是 完 成 一 篇 高 水 平 的、展 示 其 学 术 成 果 的 硕 士 论

文。〔3〕 因为在英国从事律师等相关法律职业需要接受精细而专业的职业教育 〔4〕,因此

英国LL.M 的学术型定位明确,专为准备继续进行法学学术研究的学生量身定做。

  法国于2002年开始进行高等教育学位制度改革,即LMD学制改革,即将高等教育

重新划 分 为 三 个 阶 段,设 置 三 个 基 础 文 凭,分 别 为 学 士 学 位 (Licence)、硕 士 学 位

(Master)和博士 学 位 (Doctorat),累 计 修 业 年 限 分 别 为3年、5年、8年。〔5〕 在 法 国

学制改革中,传统高 等 教 育 第 二 阶 段 第 二 年 授 予 的 硕 士 文 凭 (Maîtrise)和 在 博 士 预 备

阶段取 得 的 深 入 研 究 文 凭 (DEA)和 高 等 专 业 文 凭 (DESS)被 统 一 为 “研 究 硕 士”
(Masterderecherche)和 “专业 硕 士” (Masterprofessionnel)。改 革 后 的 法 学 “研 究 硕

士”的培养目标较为明确,即为日后培养博士做准备,属于跳板型学位。

  传统上,日本法学研究生教育被定位为培养学者型的教育,它有三个 特 征:第 一,
硕士研究生基本都来自法学本科毕业生;第二,没有参加过司法考试;第三,毕业志向

为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绝大多数硕士研究生都打算继续攻读博士课程。〔6〕2004年4
月,法科大学院成立之后,日本法学专业学生接受的教育分为三种:法学部教育 (相当

于法学本科教育)、法学研究科教育和法科大学院教育 〔7〕。其中,法学研究科教育负责

培养学术类法律人才,着重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和论文撰写能力。法科大学院负责培养

应用类法律人才 (日本称之为 “法曹”〔8〕)。

  值得一提的是,国外一些国家和学校的学术型研究生采取连贯制培养方式,即硕士

生教育作为博士生教育的中间阶段,是过渡性学位或是补偿性学位。比如,在美国,贯

通式培养的博士生一般在攻读博士学位过程中可以申请硕士学位,通常完成攻读博士学

位的要求程序后即可授予硕士学位。如普林斯顿大学规定一般通过博士生资格考试后就

可以授予硕士学位,哈佛大学一般通过8门课程就可以申请硕士学位。再比如,日本实

行五年一贯制型博士课 程 (日 本 通 常 称 硕 士 教 育 和 博 士 教 育 为 硕 士 课 程 和 博 士 课 程)。
大学本科毕业生进入研究生院接受为期5年的教育,这5年都属于博士课程教育,不硬

性划分为硕士课程和博士课程两个阶段。这有利于系统地安排培养计划,使学生的学习

和研究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学习五年一贯制博士课程的博士生,在前两年达到硕士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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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见 傅 晶 晶:“英 国 法 学 硕 士 教 育 制 度 以 及 对 我 国 的 启 示”, 《西 南 石 油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2010年 第2期,第77~79页。
英国 的 法 官、检 察 官 都 是 从 律 师 中 选 拔 的,律 师 职 业 由 事 务 律 师 和 大 律 师 构 成。准 备 成 为

事务 律 师 的 人 必 须 参 加 LPC (LegalPracticeCourse)课 程,LPC课 程 由 事 务 律 师 协 会 认 证 的 法 学 院 等

学 术 机 构 负 责,学 制1年,业 余2年。准 备 成 为 出 庭 律 师 的 人 必 须 参 加 BVC (BarVocationalCourse)
课 程,BVC课 程 由 出 庭 律 师 协 会 认 证 的 法 律 机 构 和 四 大 律 师 会 馆 负 责,合 称 出 庭 律 师 学 校,学 制1
年,业 余2年。参 见 郭 艳 利:“美、英、德、日 法 律 职 业 教 育 的 比 较 与 启 示”, 《中 国 法 学 教 育 研 究》

2013年 第3辑,第66页。
参 见 张 莉:“道 器 一 体、学 以 致 用———法 国 法 学 高 等 教 育 模 式 研 究”,《中 国 法 学 教 育 研 究》

2010年 第5卷 第1辑,第40页。
参 见 龚 刃 韧:“关 于 法 学 教 育 的 比 较 观 察———从 日 本、美 国 联 想 到 中 国”,《北 大 法 律 评 论》

2001年 第4卷 第1辑,第167页。
参 见 邱 房 贵、唐 新 华:“中 日 法 学 教 育 模 式 之 比 较 研 究”, 《经 济 与 社 会 发 展》2011年 第3

期,第142页。
法 曹,是 指 法 官、检 察 官 和 律 师 等 高 级 法 律 事 务 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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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条件者,可以授予硕士学位。〔9〕

2. 实 务 型 硕 士 研 究 生

  实务型的硕士研 究 生 以 美 国 的J.D.〔10〕为 典 型。由 于 美 国 没 有 法 学 本 科 教 育,故

美国J.D. 教育也是一种硕士研究生教育。该学位是成为美国律师的前提,即除个别情

况外,在美国做执业律师必须拥有美国律师协会 (AmericanBarAssociation,简称 ABA)
承认的法学院所颁 授 的J.D. 学 位。因 此,美 国 的J.D. 属 于 实 务 型 硕 士 研 究 生———尽

管大部分将其直译为 “法律博士”。

  工业革命在美国兴起后,其对专业人才的大量需求,激发了各大高校纷纷设立专业

硕士学位,为各种专门职业 (profession)提供本科后教育,包括农业、林业、艺术、音

乐、商业、城市规划、工程、药学、公共卫生等。硕士教育在美国快速扩张。在这些专

门领域,随着硕士学位越来越脱离传统意义上的研究型学位,许多硕士课程要么全部放

弃对学位论文的要求,要么提供 一 种 “论 文 之 外”的 选 择,据 统 计 接 近70%的 专 业 硕

士学位没有论文要求。〔11〕

3. 通 识 型 硕 士 研 究 生

  通识型的 硕 士 研 究 生 以 美 国 的 LL.M〔12〕为 典 型,该 学 位 是 一 年 制 的 法 学 进 阶 课

程,多半是为外国法律本科学 生 和 外 国 律 师 所 设,仅 对 美 国 的 法 律 体 系 进 行 常 识 性 介

绍。申请该学位的学生必须具有法律学士学位。

  传统上,德国大学只设法学学历证书 (Diplom)和法学博士学位,德国法学教育实

行 “统一化法律人”的培养模式,即每一法律人都受到完整的法学 教 育。〔13〕 为 与 国 际

接轨以及应对德国司法实践的新变化,德国在1980年代以后开始对留学生设置法学硕

士学 位,并 在1998年 试 行 和2002年 开 始 逐 步 推 行 法 学 学 士 和 法 学 硕 士 二 级 学 位 制

度 〔14〕,并将教育目标重新定位为培养 “有全 面 工 作 能 力 的 法 律 人”〔15〕。由 于 德 国 的 法

律硕士主要面向国外学生,这其实也是一种通识型的硕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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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

〔13〕

〔14〕

〔15〕

参 见 “研 究 生 培 养 模 式 创 新 的 理 论 与 实 践 研 究”课 题 组: 《中 国 研 究 生 培 养 模 式 的 理 论 与

实 践 研 究》,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2013年 版,第17页。

J.D. 的 拉 丁 文 全 称 为:JurisDoctor,英 文 为:DoctorofJurisprudence或 DoctorofLaw,汉

语 直 译:法 律 博 士。
参 见 前 注 〔1〕,克 利 夫 顿·康 拉 德、珍 妮 弗·格 兰 特·霍 沃 思、苏 珊·博 雅 德·米 勒 书,

第24页。

LL.M 的 拉 丁 文 全 称 为:Legum Magister,英 文 为:MasterofLaw,汉 语 直 译:法 律 硕 士。
具体 来 说,德 国 法 学 教 育 分 为 两 个 阶 段,在 第 一 阶 段 中,学 生 需 要 经 历 五 年 左 右 的 在 校 学

习,以 通 过 第 一 次 国 家 司 法 考 试 为 毕 业 前 提,成 功 毕 业 后 获 得 学 位 证 书 (相 当 于 我 国 法 学 研 究 生 学

位)。在 第 二 阶 段 中,已 经 大 学 毕 业 的 法 学 学 生,须 以 准 法 律 人 的 身 份 在 多 个 司 法、行 政 机 关 或 律 所

等单 位 参 加 不 少 于 两 年 的 “准 备 期 实 习” (Vorbereitungsdienst),在 准 备 期 实 习 中 分 数 合 格 的 学 生 可

参 加 第 二 次 国 家 考 试,通 过 后 获 得 从 事 法 官、行 政 人 员 及 律 师 的 资 格,即 成 为 “完 全 法 律 人”
(Volljuristen)。详 见 葛 晓 莹:“德 国 大 学 ‘统 一 化 法 律 人’培 养 模 式 及 教 学 特 点”, 《中 国 大 学 教 学》

2008年 第11期,第93页。
参 见 刘 国 福: “德 国、澳 大 利 亚、中 国 法 学 研 究 生 教 育 治 理 能 力 比 较”, 《重 庆 与 世 界》

2015年 第6期,第23页。
秦 天 宝、扶 怡:“德 国 法 学 教 育 的 新 发 展 及 对 我 国 的 启 示”, 《江 苏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2014年 第16卷 第5期,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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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法学专业研究生及其 《经济法总论》的课程定位

1. 我 国 法 学 研 究 生 教 育 的 肇 始 与 发 展

  19世纪末期,我 国 开 始 创 办 现 代 本 科 教 育。1918年,北 京 大 学 首 次 招 收 研 究 生。
1978年-1985年期间,我国研究生培养主要是单一的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我国法

学硕士学位研究 生 教 育 主 要 是 根 据 官 方 意 见——— “高 等 学 校 和 科 学 研 究 机 构 招 收 硕 士

生,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

有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能力的专业高级人才”———开始招

生,培养模式借鉴苏联模式,侧重于对法律进行系统、理 论 的 解 释 分 析。〔16〕 当 时 的 法

学硕士毕业后多数是到各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我国法律硕士学位研究生主要借鉴美国法律职业教育的模式,于1996年开始招生。
最初法律硕士有法律本科和非法律本科两类,从2000年开始限制为非法律本科毕业生。
  为缓解就 业 压 力,教 育 部 于2009年 在 法 学 硕 士 和 法 律 硕 士 之 间,增 设 法 律 硕 士

(法学)。自此我国法学专业研究生教育阶段形成法学硕士、法律硕士 (非法学)、法律

硕士 (法学)、在职法律硕士四足鼎立的状态。尽管官方通常将后三种硕士定位为 “专
业学位”,但我们 认 为,大 体 而 言,法 律 硕 士 (非 法 学)属 于 通 识 型 教 育,法 律 硕 士

(法学)和在职法律硕士属于实务型教育,法学硕士属于学术型教育。
2. 学 术 型 法 学 硕 士 研 究 生 及 其 课 程 的 定 位

  我国法学硕士研究生的传统定位为学术型教育。 “法学硕士教育制度设置的初衷是

为法律教育和科研机构培养学术型人才,它所预期的毕业生是学术法律人,而非实务法

律人。”〔17〕 因此,在学习时间上设置了较长 (通常是三年)的修习时间。这种定位适应

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初、高等教育恢复不久,教育和学术型人才匮乏的需要。但是,三十

年后的今天,这种传统定位已经不适应时代的最新要求了。一方面,高等教育中本科已

经由精英教育发展、变迁为大众教育,法学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也随着本科生规模的

增长而增长,硕士研究生的 “精英化”程度已经大不如前。另一方面,随着博士研究生

教育的发展和博士毕业生的增多,以及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归国发展的人越来越多,国

内法律院校法学教学科研人才已经不再匮乏,甚至人满为患。在就业、房价等各方面的

压力下,硕士研究生的学术兴趣已经大为下降。就他们的毕业去向而言,相对于司法实

践人才的高需求,从事理论研究者毕竟占少数。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的动机也大致可以

分为两类:大多数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少数是为了继续深造 (通常为读博)做

准备。这就使现在的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出现了一种 “人格分裂”———法学硕士研究生

究竟是学术型的还是实务型或通识型的 ?
  在实践中的教育模式通常是硕士一年级进行学术型训练,硕士二年级时,同学们大都

会去实习,从而体现出一定的实践型教育特征。经济法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更是如此。这

其实是一种自然选择的结果。学生的目标大都是就业而不是继续深造,在就业的压力下,
他们自动会想方设法提前修满大部分学分,以便硕士二年级时腾出时间去实习,学校或导

师往往不会过度干预,即使干预也往往是无效的,毕竟学校和导师也受到了就业的压力。
而且,目前的模式也不妨碍个别有志于学术研究的硕士生继续进行学术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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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我国的学位体制长期沿袭着苏联的部分做法,例 如 学 士 和 硕 士 的 培 养 目 标 设 定 较 高 的 标 准,
本科阶段担负培养专业人才的任务,硕士研究生 阶 段 担 负 培 养 高 级 研 究 型 人 才 的 任 务。参 见 郭 洁、闫

海:“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教育与教学研究》2009年第9期,第47页。
霍 宪 丹:“让 法 律 硕 士 (JM)教 育 成 为 法 律 教 育 的 主 渠 道”,《中 国 高 等 教 育》2002年 第1

期,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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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有的学校的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入学门槛较低 (即容易考上),以致部分学生基

础知识不牢,他们 希 望 在 研 究 生 阶 段 通 过 学 习 再 打 牢 其 专 业 基 础 知 识,但 是,我 们 认

为:一方面,鉴于法学研究生与其他专业硕士的区分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因此,我国法

学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基本定位还应属于学术型教育。另一方面,鉴于新形势的变化,在

法学硕士研究生的教育过程 中,也 应 当 适 当 地 加 入 一 些 实 务 型 教 育 的 成 分,以 满 足 其

“经世致用”的需求。

  具体到 《经济法总论》这门课程,由于其属于硕士一年级的课程,通常是经济法学

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基础必修课,因此,该课程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在

课程设计和授课方式上, 《经济法总论》课程应注重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注重培养学

生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锻炼其资料收集能力、科研写作能力和学术思考与创新 能 力,
同时,还应当注意避免 “空虚之学”和纯学科性的训练 〔18〕,对其传授的 知 识 或 研 讨 的

主题应该有助于现实中问题的解决。

二、法学硕士研究生 《经济法总论》课程授课现状及其

存在的问题———基于21所高校的调查

(一)调查概况

1. 调 查 目 的

  本次调查旨在了解各高校法学硕士研究生 《经济法总论》这门课程的授课方式。根

据同学们的意见反馈,形成经验总结,以期促进高校法学硕士研究生 《经济法总论》课

程的优化。

2. 调 查 对 象 和 内 容

  本次调查对象是21所高校法学院的法学硕士研究生,主要是2016级硕士一年级的

同学。调查的内容集中于 “最近一次 《经济法总论》课程的授课方式”、“课堂中老师和

同学们之间的互动情况”、“同学们希望 《经济法总论》课堂做哪些改进”三个方面。但

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授课的内容。

3. 调 查 方 法

  本次调查采用的是访谈法 (微信)和问卷调查法。主要是通过同学之间联系受访人

进行访谈和发放问卷采集信息。
(二)调查结果

  本次共调查了21所招收经济法专业研究生的高校。〔19〕 被调查学校中,大部分都开

设了 《经济法总论》或 《经济法学基础理论》(以下统称为 《经济法总论》)这门课程,
只有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及江南大学没有开设该门课程。

1. 授 课 方 式

  由于每个学校招收学生数量以及选课学生的情况不尽相同,在 《经济法总论》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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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这 里 的 “纯 学 科 性 的 训 练”主 要 是 指 通 过 很 长 的 学 时,论 证 经 济 法 学 是 一 个 独 立 的 学 科,
经 济 法 是 一 个 独 立 的 法 律 部 门。这 尽 管 必 要,但 由 于 该 问 题 已 经 解 决,不 必 要 再 浪 费 时 间,而 应 该

引 导 学 生 研 究 和 思 考 当 下 我 国 经 济 法 实 践 中 遇 到 的 实 际 问 题。
这21所 高 校 分 别 是:北 京 大 学、中 国 人 民 大 学、清 华 大 学、武 汉 大 学、南 京 大 学、中 国

政 法 大 学、西 南 政 法 大 学、中 南 财 经 政 法 大 学、华 东 政 法 大 学、西 北 政 法 大 学、中 央 财 经 大 学、对

外 经 济 贸 易 大 学、上 海 财 经 大 学、辽 宁 大 学、首 都 经 济 贸 易 大 学,中 央 民 族 大 学、北 京 交 通 大 学、
云 南 大 学、上 海 大 学、江 南 大 学、昆 明 理 工 大 学。本 调 研 报 告 以 上 述 学 校 的 调 研 结 果 为 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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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选课人数也不尽一致,从7人到40人不等。课堂人数的多寡似乎会 对 老 师 的

授课方式有一定的影响:人数越多,老师越愿意选择自己讲授的方式,但这种影响并不

是绝对的。具体到老师的授课方式,从调查数据来看,大多数学校中都是老师的讲授占

有较大比重,虽有学生参与,但学生参与度较低。

  就 《经济法总论》课程而言,有两种突出的授课方式,即只由老师讲授和分专题由

学生和老师共同讲授两种方式。但这两种方式各自内部也有细微差别。就单纯由老师进

行讲授而言,有的老师会侧重于热点分析,有的老师则注重基 础 知 识 的 传 授 〔20〕,还 有

的老师侧重于讲授学术界各家的观点,让学生了解学术研究动态。〔21〕

  在分专题由老师和 学 生 共 同 讲 授 中,学 生 主 要 通 过 PPT 课 堂 展 示 的 方 式,进 行 专

题讲解。具体而言:有的是将所有的课程内容提前分专题,由学生进行展示,如中国人

民大学、上海大学等。有的则是由老师在前几节课梳理经济法中的重点知识,带领同学

重新梳理经济法的框架或者讲授写作规范,剩下的课时则由同学分专题做报告,并相互

提问、讨论,如北京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有的则是老师和学生分工合作,先由老师讲

授一部分内容,老师未讲授部分由学生分专题进行讲授,如辽宁大学。有的学校则是由

老师讲授基础知识,而由同学就专题下的热点问题进行展示讲解,如清华大学。有的学

校由老师讲授基础知识,学生在老师预设的六种关于经济法性质的学说中,选择两种并

进行课堂展示,如昆明理工大学。有的学校由老师讲授基础知识,留下几次课的时间交

由学生自愿进行PPT展示与讲解,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如表1所示:

表1 各高校 《经济法总论》授课方式

授课方式 代表学校

老师讲授

侧重基础知识 西南政法大学

侧重热点分析 中国政法大学

侧重学术界各家观点 西北政法大学

老师和学生

共同讲授

老师用2节课左右的时间梳理经济法的框架、热点问

题或写作规范,之后分专题由学生展示

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上海大学

老师讲授

基础知识

未讲授部分基础知识由学生分专题展示 辽宁大学

学生就基础知识下的热点问题分专题讲解 清华大学

学生在六种 “经济法性质”
学说选择两种进行展示

昆明理工大学

留下几节课留给学生自愿做报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 期 末 考 核 方 式

  期末以考试的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检测,是惯常的考核方式。但对法学硕士

研究生而言,为培养学生的研究 能 力,撰 写 论 文 成 为 结 课 的 常 见 方 式, 《经 济 法 总 论》
课程也不例外。大部分学校的结课方式都是撰写论文,或是按照老师安排的题目进行撰

写,或是对选题没有限制,而在由学生做专题展示的情形下,让学生在自己所讲授的范

围之内进行选题。授课老师会结合学生平时在课堂中的表现和期末论文的写作质量,对

学生进行综合评价。也有学校以撰写文献述评的方式结课。

  但也有学校 采 用 考 试 的 方 式。有 的 采 用 闭 卷 考 试 方 式,如 辽 宁 大 学、中 国 政 法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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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老 师 也 并 不 是 像 本 科 一 样 将 所 有 的 内 容 全 部 讲 一 遍,而 是 挑 选 部 分 内 容 进 行 讲 解。如 对 外

经 济 贸 易 大 学 就 是 主 要 讲 授 反 不 正 当 竞 争 法 和 反 垄 断 法、消 费 者 权 益 保 护 法。
例 如,西 北 政 法 大 学 的 老 师 就 详 细 介 绍 了 漆 多 俊 教 授 的 观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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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有的采取开卷 考 试 方 式,如 西 北 政 法 大 学。有 的 学 校 是 以 撰 写 调 研 报 告 的 方 式 结

课,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其要求学生调研具体行业的法律问题,比如钢铁业的宏观调

控等。有的学校则是论文和考试二者兼而有之,如西南政法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 大 学。
西南政法大学会以随 堂 作 业 的 方 式 要 求 同 学 写 三 篇 小 论 文,这 些 论 文 在 期 末 成 绩 中 占

60%的比例,考试则占40%。有 学 校 将 课 堂 表 现、结 课 论 文、结 课 考 试 共 同 作 为 期 末

考核方式,如北京交通大学。也有学校没有期末考试或者论文,授课老师对同学们评价

的标准就是同学的课堂展示,如中国人民大学。如表2所示:

表2 各高校 《经济法总论》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 代表学校

撰写论文
老师指定题目 云南大学

对选题无限制 上海大学

考试
闭卷 中国政法大学、辽宁大学

开卷 西北政法大学

论文+考试 西南政法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其他

文献述评 中央财经大学、辽宁大学

调研报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平时的课堂展示 中国人民大学

3. 同 学 反 馈

  大多数同学对老师的授课方式都是基本满意的,但也对老师授课提出了一些改进建

议。调查显示,在考核方式上,学生更喜欢以撰写论文作为期末考核的方式。根据同学

们的反映,这是因为,一方面,撰写论文可以锻炼自己发现问题的能力,促使自己去阅

读大量文献、书籍,提升自己的书面表达水平;另一方面,研究生阶段的授课主要采取

学生做报告的方式,这种授课方式不宜采取背诵知识点的考试方式。在授课方式上,较

多的学生希望增加案例教学的比重,更喜欢老师结合热点来剖析基础知识和理论知识。
也有部分学生希望老师能增加一些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包括课堂上涉及的经济学理论知

识和会计专业术语。
(三)调查结果分析

1. 授 课 亮 点

  (1)推荐书籍

  中央民族大学的老师推荐了张守文、史际春、王全兴教授撰写的经济法总论 教 材。
上海财经大学则是留给学生几节课的时间,让学生交流课外书籍。同学们反馈说,推荐

经济法总论的书籍,并让学生撰写读书笔记,是一个很好的让学生对经济法这门学科有

清晰认识的方式。因为教材不同于论文,教材对本学科的介绍是系统性的,而论文则是

针对性的。通过对系统性教材的阅读,学生会逐渐对某一问题产生兴趣。这也是研究生

教育的目标之一,即激发学生的学术热情。

  (2)分小组课下讨论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将同学们按照专题的相关度分为3组,并由组长在课下组织学

生进行小组讨论。这种讨论是在小组成员课堂报告全部展示完毕的情形下进行的。在此

时,小组成员的文献述评初稿已经完成。小组成员或针对某一专题中的具体问题进行讨

论和头脑风暴;或是充当校对的角色,对成员文献述评的初稿进行修改,包括内容 (如
体系安排、措辞等)和格式 (如标点符号、脚注等)两个方面,对成员的文献述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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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同学们反映说,自己的错误自己不易察觉,采用的小组讨论形式则可以弥补这种

不足,减少学生以后行文中出现的错误。

  (3)提前布置问题,课堂进行讨论

  此种方式是在前一节课将下节课要讲的内容和需要讨论的问题布置给学生,然后在下

节课开始时由学生各自进行发言,表达自己的观点,大家交流看法。如云南大学、北京交

通大学。也有老师不会让学生在下节课逐个回答,而是在课程讲授过程中随时抽取不特定

学生进行回答。这种提前布置问题的做法会促使学生在课下查阅资料,勤于思考。

2. 存 在 的 问 题

  (1)授课方式方面

  各高校存在的一个突出的共性问题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不足。调查中发现即

使是在老师与学生合作讲授的方式中,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性都不是很强。要启发学

生进行问题分析和学术创作,需要更强的互动性来进行思维的碰撞。

  (2)授课内容方面

  个别受访学生反映其老师所讲授的 大 都 是 陈 旧 的 知 识,即20世 纪90年 代 末 到21
世纪初的理论成果,对最新的经济法基础理论动态跟踪不够。

  也有很多学生希望老师能够紧跟时事热点,带领大家对热点问题进行分析解读。这

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老师的讲授内容需要更加关注时事。

三、法学硕士研究生 《经济法总论》课程教学改进建议

  通过对本次调查结果的分析,我们认为在法学硕士研究生 《经济法总论》课堂教学

授课过程中可以有以下方面的改进:
(一)授课方式应注重师生互动与平衡

  一方面,应该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不同于本科生,他们已经有了

一定的基础知识,老师对学生主要是进行知识上的指引,并且老师的学术成就也会对学

生有一定的激励作用,老师更多地扮演的是引路人和榜样的角色。一位经济法老师回忆

说,她当时上研究生时,导师就什么也没说,总是带着她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一次次参

加之后她越来越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优秀的人,那么多热衷于学术的人,那么多有趣的问

题,自己也就慢慢萌发了想要成为经济法研究者的上进心,这种上进心是难能可 贵 的,
它是学生在学术的海洋中远航的动力。而学生积极参与到课程中进行讨论,则会有着头

脑风暴式的效果。此外,学生自身的参与愿望也比较强烈。从调查结果来看,大多数学

生希望老师能积极引导他们思考,增加案例教学的比例,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另一方面,在主要由学生讲授的授课方式中,应适当增加老师讲授的比重。尤其是

对于那些成果卓著的知名经济法学者,学生 (尤其是那些外校考进来因而本科没有听过

他的课的学生)仰慕已久,希望多听其讲课,听他们讲课是一种享受,经常有醍醐灌顶

的感觉,而在课堂中学生做报告占据了太多课时,老师讲得太少,学生觉得遗憾,希望

这些老师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讲授或总结本次课程的内容。

  综上所述,在主要由老师讲授的方式中,学生希望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老师须引导

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而在学生在课堂中占较大比重的讲授方式中,学生则希望老师能

够多讲一些。这反映了老师和学生在课堂上的角色所占比重的矛盾。因此,如何在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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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寻找一个平衡点,既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又能让老师讲得恰到好处,需要授课老师加

以重视,仔细斟酌。
(二)授课内容应更加务实

1. 应 有 效 回 应 时 事 热 点 问 题

  前已述及,与时事、实践 “脱轨”是某些老师在 《经济法总论》授课中存在的问题

之一。而在分专题由学生讲授的授课安排中,也有学生希望老师的专题设置能够更加合

理,在聚焦传统理论的同时也要对热点问题予以涉及。因此,不论是老师讲授还是由学

生进行专题报告,都是应该对热点问题予以关注与回应。

2. 培 养 硕 士 生 运 用 经 济 法 理 论 解 决 实 际 问 题 的 能 力

  在解决问题方面,则应该多侧重于分析热点问题,增加案例教学的比重,使学生学

会运用经济法理论解决实际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其运用经济法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当然,这需要我国的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提炼更接地气,也需要授课老师

紧密跟踪我国经济法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与时俱进。

3. 侧 重 学 术 写 作 综 述 与 写 作 能 力 的 培 养

  就法学硕士研究生而言,培养的重点在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

行论文写作,不仅仅可以让学生有自己的观点,锻炼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而且在写作的

过程中学生必然要对既有研究成果进行整理,这会对学生的逻辑思维有一定的训练。

  发现问题,或者说提出一个好问题的前提是有足够的知识,涉及较广的知识面。而

推荐书籍、期末考核撰写小论文、积极为学生联系讲座等,都是扩大学生眼 界 的 方 式。
当然,问题来源于实践,实习也是发现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分析问题需要有较强的资料检索能力、阅读文章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而且分析问

题还需要一定逻辑或者说思路。老师有着丰富的论文撰写经验,可以适当地向学生传授

其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技巧。

  总之,应注重培养、锻炼与提升硕士研究生的学术综述与写作能力,使之成为真正

的 “研究”生。
(三)尝试编写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 《经济法总论》统编教材

  本科生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经济法学》〔22〕 凝聚了中国经

济法学界最新的共识,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但这是一本针对本科生的教材,不适合于法

学硕士研究生。建议中 国 法 学 会 经 济 法 学 研 究 会 组 织 编 写 一 本 经 济 法 学 硕 士 研 究 生 的

《经济法总论》统编教材,将近三十年我国经济 法 学 界 对 于 经 济 法 总 论 若 干 重 要 问 题 的

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尤其是梳理与总结 “理念经济法”与 “规则经济法”〔23〕 的 重 要

内容,进一步凝聚学界共识,提炼能回应热点问题、有解释力、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经济

法理论,供各校硕士生教学参考和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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